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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: 3301022019AI00I0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



编号 :3301022019AIOOIO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

本宗国有建设用地业经依法批准，决定以划拨方式提供。

使用本宗建设用地的单位或个人，必须遵守本《国有建设用

地划拨决定书))(以下简称决定书〉的规定。

本决定书是依法以划拨方式设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、使用

国有建设用地和申请土地登记的凭证。



摘要

一、本宗地的批准机关和使用权人

批准机关:杭州市人民政府;

批准文号:杭规划资源(上)字 [2019] 502 号;

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:杭州望海潮建设有限公司;

建设项目名称:始版桥未来社区 SC0403-R21 反22/A2/A4-04

地块农转非居民拆迁安晋房(舍城市居民)项目。

二、本宗地的用途:住宅兼服务设施兼文化设、

三、宗地编号 :10
四、本宗地坐落于上城区。

本宗地的平面界限为 L 其平面界限图详见附件 1。

本宗地的竖向界限以」为上界限，以 L为下界限，高差为L米。

其竖向界限图详见附件 2。

本宗地空间范围是以上述界址点所构成的垂直面和上、下高

程所在的水平面封闭形成的空间范围。

五、本宗地总面积大写在万肆忏玫 18指]拾陆平方米(小写

纽坚豆平方米)。其中划拨宗地面积为大写 J

平方米(小写旦旦豆平方米)。

六、本宗地划拨价款为大写一L万元(小写_/万元)。该款项

已作为征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按规定上缴国库;项目用地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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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有土地的，由建设单位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补偿。

一般规定

七、本宗土地属固有建设用地。土地使用者拥有划拨建设用

地使用权。宗地范围内的地下资源、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均不

属划拨范围。

八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经依法登记后受法律保护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。

九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必须按照本决定书规定的用途和

使用条件开发建设和使用土地。需改变土地用途的，必须持本决

定书向市、县规划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报有批准权的人

民政府批准。

十、本决定书项下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未经批准不得擅自

转让、出租。需转让、出租的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持本

决定书等资料向市、县规划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报有批

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。

十一、在本宗地使用过程中，政府保留对本宗地的规划调整

权。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本宗地范围内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

其附属设施进行改建、翻建、重建的，必须符合政府调整后的规

划。

十二、政府为公共事业需要而敷设的各种管道与管线进出、

通过、穿越本宗土地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提供便利。

十三、规划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宗土地的使用情况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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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督检查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。

十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，

市、县人民政府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:

1. 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;

2. 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，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;

3. 自批准的动工开发建设日期起，逾期两年未动工开发建

设的;

4. 因用地单位撤销、迁移等原因，停止使用土地的。

增加条款:本宗地的涉及的补偿和拆迁由使用权人自行负责，

使用权人在完成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建筑物及构筑物的补偿和拆

迁工作后，方可使用土地，并对因用地红线范围内的补偿和拆迁

引起的纠纷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特别规定

十五、本宗土地只限用于始版桥未来社区

SC0403-R21 反22/A2/A4-04 地块农转非居民拆迁安置房(含城市

居民)项目。

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、构筑物及

其附属设施，应当符合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和市、县城市规划主

管部门、项目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宗地规划、建设条件。其中:

主体建筑物性质/

附属建筑物性质斗

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-.1.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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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容积率不高于 3.5不低于;

建筑限高江主;

建筑密度不高于且且不低于 L、

绿地率不高于 L不低于主且;

其他土地利用要求一。

十六、本宗地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，其宗地

范围内的住房建筑总面积为小写 L平方米(大写 L平方米)，住房
总套数不少于 L套。其中，单套建筑面积为 50 平方米以下的廉租

住房L套，单套建筑面积为平方米以下的 L套。
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，不得改变土地用途。

十七、戈1]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承建下列公共设施，并在

建成后移交给政府:

1./;

2.1

3.1人。

十八、本建设项目应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之前开工建设，并于
2024 年 12 月 23 日之前竣工。不能按期开工建设的，应向市、
县规划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，但延期期限不得超过一年。

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，开发建设期限不得超过三

年。

十九、项目竣工验收时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本决定书规定

的土地开发利用条件进行检查核验。没有规划资源行政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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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检查核验意见，或者检查核验不合格的，不得通过竣工验收。

二十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按本决定书规定的开发建设

期限进行建设，造成土地闲置的，依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二十一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依法合理使用和保护土

地。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本宗土地上的一切活动，不得损害

或者破坏周围环境或设施，使国家、集体或者个人利益遭受损失

的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赔偿。

二十二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违反本决定书规定使用土地

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二十三、本决定书未尽事宜，市、县人民政府规划资源行政

主管部门可依据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另行规定，作为

本决定书的附件。

附则

二十四、本决定书由市、县规划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签发。

二十五、本决定书一式二份，戈1]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持一份，

规划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留存一份。

二十六、本决定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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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划拨宗地竖向界限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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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

一、本决定书按宗地核发。

同一项目用地依据规划用途和项目功能分区可以划分为不

同宗地的，应先行分割成不同的宗地，再按宗地核发《固有建设

用地划拨决定书》。

二、本决定书第二条中，宗地用途按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

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/ T 21010-2007) 规定的土地二

级类填写。

三、本决定书第四条中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是由划拨宗地

的平面界限和竖向界限封闭形成的空间范围。

划拨宗地的平面界限按宗地的界址点坐标填写。

划拨宗地的竖向界限，可以按照 1985 年国家高程系统为起

算基点填写，也可以按照各地高程系统为起算基点填写。

四、本决定书第十五条中的规划 i 建设条件是指:城市规划

区内的项目，依据市、县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填写;

城市规划区外的单独选址项目或线性工程，可依据项目建设主管

部门出具的建设条件填写。

五、本决定书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划资源行政主管部门

统一编号。

六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妥善保管本决定书，不得擅

自涂改，如有遗失或损坏应立即向签发机关申请补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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